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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一）计划的目的及意义

1、计划的目的

土地供应计划是政府立足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的要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从科学、合理用

地的角度对区域未来一定时期内土地利用的开发和供应所作的定

时、定量、定位、定序、定向的部署和安排。土地是国家经济发展

的重要资源，然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却是

无限。因此如何实现有限的土地资源效应最大化，使有限的土地资

源发挥更大的效用，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己经成为各

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省

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谷一城”建设为载体，加快生态修复

和建设，科学构建大生态、大健康、大旅游、大服务、大文化融合

发展的现代绿色经济体系，统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加

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把抚松县建设成生态经济强

县，富裕美丽山城，奋力开创高质量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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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省委“三个五”发展战略、“东中西三大板块”和“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围绕吉

林省东中西三大板块战略布局，充分发挥抚松优势资源、产业特色

以及发展潜力，“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坚持“生态立县、

旅游兴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推动抚松绿色转型、全面振兴、

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一区三城”（成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长白山医药特产名城、中国矿泉名城和国际旅游名城）。全面塑造

“林海参乡、上游抚松”区域形象。紧紧抓住省委加快推动大长白

山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和利用好突出的生

态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交通优势和政策优势，紧跟全省推动冰雪

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等三个万亿级大产业和医药健康、现代服务业

等若干千亿级规模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主动作

为、勇当先锋，切实筑牢抚松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为优化土地

供应机制，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安排年度建设用地供

应，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和《吉林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供应管理的通知》（吉国土资用发〔2017〕7

号）文件要求，结合《抚松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参考上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和本年度

用地需求，制定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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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的意义

规范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工作，有利于更客观、更准确

地了解实际用地需求，提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科学

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有效

实施，促进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土地参与国

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主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推动土地计划管理体系的形成，增加抚松县宏观调控的

政策工具。土地供应计划和土地储备计划将会形成一套土地计划管

理体系，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增加政府运用土地政策调

控经济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规范供地行为。自计划实行之后，土地供应有章可循，

改变以往政府心中无数、供地无目标、被动供地的局面。用地需求

单位，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也从信息不完全、盲目找地、私下协

议的状况转变为信息有渠道、决策有依据、拿地找市场的局面。

（3）有效控制年度土地供应总量，优化用地布局。全县土地

年度供应总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进一步优化住宅用地供应结构，

保证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需求，对维持供求平衡、稳定市场价格、

防止房地产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4）进一步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计划量化

市场供地的各项指标，完善市场规则，促进了土地市场建设，经营

性用地全部通过土地市场公开交易完成。

（5）促进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供应计划通过指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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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基本原则、政策导向、计划执行和指标分配等，强化了集约节

约利用土地的思想，在供应环节中促进和落实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

用。

（二）编制依据

1、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1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 8月 30

日修正）；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号）；

（7）《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

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

38号）；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国办发〔2010〕4号）；

（9）《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

资源部令第 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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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11）《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号）；

（12）《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

目录（2006年本）》（国土资发〔2006〕296号）；

（13）《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06年增补本）》和《禁止用地

项目目录（2006年增补本）》（国土资发〔2009〕154号）；

（14）《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

（15）《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7〕236号）；

（16）《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01号）；

（17）《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号）；

（18）《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

指引>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6〕38号）；

（1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1〕45号）。

2、有关技术规范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和《协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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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土资发〔2006〕114号）；

（3）《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6〕

307号）；

（4）《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

（5）《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国土资发〔2009〕

56号）；

（6）建设用地使用标准；

（7）《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国土资发[2010]117

号。

3、有关计划、规划

（1）《抚松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抚松县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3）《抚松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4）抚松县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计划（草案）。

（三）计划范围

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供应管理的通

知》（吉国土资用发〔2017〕7号）文件要求，结合抚松县国土空

间规划》（2020-2035）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参考上年度供地情

况和本年度用地需求，2024年度抚松县行政辖区内拟供应的全部国

有建设用地均纳入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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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划期限

本计划的期限为 1年，即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

日。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

地调控政策规定，坚持总量适中、内部均衡、统筹兼顾、重点保障

的原则方法，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指导性与指令性相结合，

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优化土

地供应的空间布局，统筹用地，促进全县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二）编制原则

本计划编制遵循以下六项基本原则：

1、优化土地供应的空间布局，统筹城乡用地，促进中心城区、

小城镇、新农村协调发展。

2、严格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抑制

城市规模无序、过度膨胀，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

3、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以土地供给引导和约束需求，统筹安

排各业用地，保持供需平衡。

4、确保经济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土地供给，严格控制国家规

定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有保有压，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

5、增量土地供给应与存量建设用地供应相结合，优先供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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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

6、促进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规范土地

供应方式。

三、计划指标与配置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262.3186公顷，

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201.4729公顷，占供地计划总量的 76.80%；

存量建设用地 60.8457公顷，占供地计划总量的 23.20%。

图 1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来源图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4年度全县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中，商服用地 67.3268公顷，

占供应总量的 25.67%；工矿仓储用地 54.7914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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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9%；公用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4.5036 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9.34%；交通运输用 115.6968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44.11%。详见附

件 1。

图 2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结构图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抚松县空间布局为：“一城”、“四星”、“四区”。“一城”——抚

松新城；“四星”——以泉阳镇、露水河镇、万良镇、仙人桥镇为卫

星镇；“四区”——中部核心经济区，包含抚松镇、兴隆乡、松江河

镇、泉阳镇、仙人桥镇、东岗镇部分区域；东部林产品加工区，包

含露水河镇、北岗镇、沿江乡；南部生态旅游区，包含漫江镇、池

西区、池南区、东岗部分区域；北部特色产品加工区，包含万良镇、

新屯子镇、兴参镇、抽水乡。以上发展空间结构落实到土地供应布

局上，应根据《抚松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来具

体实施，落实各宗土地供应计划，加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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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等用地引导供应，强化土地供应的区域和用途配置。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

根据抚松县土地供应计划总体思路，结合本县用地实际，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主要集中在 2024年的 3月-12月：

3月份，计划供地 7.54公顷。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月份，计划供地 4.8公顷。为商服用地。

5月份，计划供地 74.4988公顷。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11.972公顷，商服用地 62.5268公顷。

6月份，计划供地 76.3217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7.4857

公顷，公用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985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67.851

公顷。

7月份，计划供地 8.4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6公顷，公

用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4公顷。

8月份，计划供地 49.1575公顷，其中，公用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1.311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47.8458公顷。

10月份，计划供地 0.7806公顷，其中，公用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0.2949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0.4857公顷。

12月份，计划供地 40.82公顷，全部为工矿仓储用地。详见附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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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图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2024年度抚松县计划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中，商服用地、工矿

仓储用地等用地计划以出让方法供给，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以划拨方式供给。出让供应的主要是商住用地及工业

用地，一般以招拍挂方式供给。

抚松县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共 33个项目 262.3186公

顷。其中，出让 19 宗，面积 127.8501 公顷，占供地计划总量的

51.26%；划拨 14宗，面积 134.4685公顷，占供地计划总量的 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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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图

四、政策导向

本年度各类建设项目用地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

供应，必须严格按照《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件 1）、（附件 2）、（附件 3）确定的控制指标实施。

（一）优化土地利用布局

围绕抚松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战略、城市发展布局、基

础设施建设安排及农业生产布局，重点做好耕地与基本农田、城乡

建设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布局调整优化，实现土地利用与生产、生

活、生态协调发展。

1、耕地与基本农田布局。科学调整划定基本农田，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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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保护的各项任务，推进形成以集中连片耕地和高产稳产优

质良田为主体的耕地布局。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耕地和基本农田实行用途管制，发挥耕地

特别是基本农田的生态、景观和间隔作用，使生态建设、耕地保护

和构建城乡宜居环境三者有机统一。

2、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以建设长白山生态园林县城为目标，

按照“空间做大、产业做强、环境做优”的要求，发展壮大中心县

城，拓展城市构架，引导群众有序向中心城区梯度转移，扩大城镇

规模，提高城镇化水平，形成城区紧凑发展、乡镇集聚发展的城镇

土地利用格局。

3、基础设施用地布局。按照三个层次（铁路、高速公路和出

县公路）同时推进全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铁路、高速公路、

省道、县道的公路运输网络，有效缓解交通基础设施制约县域经济

发展的问题，形成便捷、通畅、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

城镇空间布局并保障其用地。

（二）优化土地供给结构

1、完善供给体系，优化资源配置。

以土地资源保护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围绕“四大板块”

良性互动和“三大战略”协调推进，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布局，科学引导人口、产业合理配置和有序集聚。

从土地利用计划安排、用地结构调整、国土开发空间优化等方面，

引导土地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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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布局，逐步增加农村生产生活用地安排，保障城乡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协同发展。

2、提升供给水平，提高利用效益。

实施差别化产业用地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污染和过剩产能用

地，保障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用地需求，支持盘活企业存量土地资源

资产，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建设用地多功能复合利用开发、地

上地下立体综合开发。创建和推广节约用地新技术新模式，将居住、

商业、产业、教育、卫生、文化用地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混合安排，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是我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需要贯彻执行

的大政方针，认真贯彻国家、省有关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落实资

源节约优先战略，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和利用效率。

1、优先供应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引导项目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充分挖掘城市区域改造建设用地潜

力，对低效土地进行盘活利用，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保障社会和

谐发展。

2、制订和完善建设用地储备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的土地市场正处于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配

置的转变中，为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促进土地市场健

康发展，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有计划地适时适量供应土地，大大提

高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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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土地开发整理，非农建设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对

于确需占用耕地的，要把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实现耕地的占补

平衡落实到位，不仅要实现耕地的总量平衡，还要保证耕地质量上

的占补平衡。

（四）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

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充分考虑市区供地情

况及在建用地情况，科学编制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按照“显著

增加、增加、持平、减少、减少直至暂停”等五类标准，合理确定

住房用地供应规模。优化住房用地供应结构，继续执行好“保障性

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等“三类住房”用

地保障。坚决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供应任务，将年度计划

逐宗分解落实到具体地块，强化民生项目配套提升。

（五）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坚持以供应结构优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优先保证重大基础设施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促进市区范围内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均衡发展。大力支持鼓

励发展人参产业目以及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的投资项目用地，以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

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实行计划执行情况督查

对列入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项目，用地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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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计划供地时间，加快办理前期审批手续；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审批效率，确保项目及时供地。其中列入年

度经营性用地出让计划的宗地，各宗地主体要切实加快出让手续办

理，加大征迁力度，强化招商选商，确保地块及时出让；列入年度

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宗地，各区政府和各用地单位，要按照

市政府具体工作部署，及时办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手续，确保

开工目标按期实现。

（二）强化计划供应地块有序供应

在供应计划确定后，供应计划编制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密切联

系，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跟踪管理，各用地单位应及时完成征地、拆

迁、规划总平面图的编制等工作，对遇到的问题及时主动地与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解决。县自然资源局、规划等部门应提前谋划、合理

组织，保障计划供应地块稳定供应，促进土地市场健康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

（三）落实建设用地批后监管

强化市区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测监管，督促用地单位按

照约定（规定）时间及时动工开发建设，避免土地闲置浪费。推进

抚松县闲置土地利用政策的出台，加大闲置土地和供而未用土地处

置力度。强化出让项目履约监管，由用地单位与属地政府签订履约

监管协议和交地协议书，提高批后监管效率。

（四）建立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供地计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各区政府、职能（行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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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以及用地单位的意见，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决策论证。供地

计划批准后，将按照国务院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国土

资源部供地计划编制规范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稳定土地市场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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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

单位：公顷

用途 合计
商服用

地

工矿仓

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设施用

地

交通运

输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特殊用地

小计
廉租住房

用地

经济适

用房用

地

商品房

用地

其他

用地

抚松县 262.3186 67.3268 54.7914 0 0.00 0.00 0 0.00 24.5036 115.6968 0.00 0.00

占比（%） 100% 25.67% 20.89% 0% 0% 0% 0% 0% 9.34% 44.1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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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年度抚松县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
单位：公顷

县

供地总量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性安

居工程和

中小套型

商品房用

地占比

(%)

保障性

住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限价

商品

房

合计

中小套

商品住

房合计 存量 增量
廉租

房

经济适

用房
合计 廉租房

经济适

用房

中小套商

品住房
划拨 出让

A B C D E F H I J K L M N O P

抚松县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 0.00 0.00 0.00 0 0 100%

注：1.A=B+C;A=D+E+F+K+L+M+N;F>H+I+J;P=(D+E+F+K+L+M+O)/A且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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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年度抚松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供地方式 供地时间 供地来源

1
抚松新城旅游服务北组团乙三街以东、甲三路以南、甲二街

以西、乙四路以北
6.0757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6 月 存量

2 抚松县万良镇南部片区 A-03-02 地块 0.294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出让 2024 年 10 月 新增

3 抚松县万良镇南部片区 A-03-03 地块 0.4857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10 月 新增

4
新城旅游服务北组团黄河街西侧、松抚大街东侧、同心路北

侧
8.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5 月 存量

5
白山市抚松县松海路 678 号，松江河西侧，松泉路、松江河

大街北侧
1.0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6 月 新增

6 新安村部南侧，白山库区 3.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6 月 新增

7

起点与漫江镇锦江木屋村北侧，与国道抚公公路

(C504)K3+350 处相接。起点桩号 K0+000。项目终点设置在分

水（县界处），即在柳毛河林场北侧，现有林道去往柳毛河

林场及梁山村方向分岔路口北侧 950 米处，终点桩号 K8+991.

31.057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6 月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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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起自敦化市大蒲柴河镇松江河村（起点桩号 K201+516.999），

与在建的龙井至大蒲柴河段重点顺接，经敦化市大蒲柴河镇，

抚松县沿江乡，桦甸市夹皮沟镇、红石砬子镇、桦甸市、桦

郊乡，磐石市呼兰镇、驿马镇、烟筒山镇，止于烟筒山互通

式立交处（终点桩号 K393+002.547），与拟建的烟筒山至长

春段起点顺接。

46.3458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8 月 新增

9
抚松县松江河镇，东南-西北走向，松江河镇小山村至抚松县

刁窝砬子村。
18.194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6 月 新增

10
抚松县兴参镇，东北-西南走向，大东林场县道 X120 交汇处

至兴参镇
13.96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6 月 新增

11 原露水河林业局油库、抚松盐业公司仓库所在位置 1.41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6 月 存量

12 漫江镇锦江村村部南侧 4.8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4 月 新增

13 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胜地西路东侧 1.8347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14 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胜地北路北侧 2.283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15 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胜地中路西侧 2.8172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16 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中部 0.3097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17 长白山华美胜地项目区内 28.4591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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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西南部 26.5974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19 抚松县长白山鲁能胜地东路西侧 0.2257 商业服务业 出让 2024 年 5 月 新增

20
抚松县松林南街以东，水桦路以南，抚松大街以西，六方西

路以北
2.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出让 2024 年 7 月 新增

21
抚松县泉阳镇东南部，红参路与川柏街交叉口东南象限，位

于川柏街以东，红参路以南的空地
4.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3 月 新增

22 泉阳镇通泉路以东、凯旋路以西、东风路以南、 40.01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12 月 存量

23 泉阳镇通泉路以南、平川谷街以东 2.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出让 2024 年 3 月 存量

24 泉阳镇通泉路以南、平川谷街以东 0.66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3 月 存量

25 泉阳镇凯旋路以南，松江街以西，通泉路以东，南阳路以北 0.81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12 月 存量

26 松海路以北、客运站以东、松江河火车站站房以南 1.5 交通运输用地 划拨 2024 年 8 月 存量

27 抚松县仙人桥镇河北村 6 工矿仓储用地 出让 2024 年 7 月 新增

28 抚长高速与 G504 交汇处 0.29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出让 2024 年 6 月 新增

29 泉阳镇 1.310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8 月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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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露水镇 1.795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5 月 新增

31 露水河镇、北岗镇、泉阳镇、兴参镇、仙人桥镇 0.68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6 月 新增

32 万良镇 0.0013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8 月 新增

33 万良镇 1.876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
划拨 2024 年 5 月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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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池西区、池南区 2024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编制单位：长白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公顷

地区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仓

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特殊

用地
小计

廉租住

房用地

商品房

用地

棚改

用地

经济适用

房用地

池西区 135.99 57.07 0 0 0 0 0 0 4.72 74.2 0 0

池南区 39.06 4 0 0 0 0 0 0 12.97 22.09 0 0

总计 175.05 61.07 0 0 0 0 0 0 17.69 96.2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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